工程施工合同
发包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bookmark: _Hlk66882065]施工单位：黄骅市乐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开、诚信的原则，甲方愿意将厂房内燃气采暖设备的拆改工程项目委托乙方施工，为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以下合同并共同遵守。
1、 工程名称：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燃气采暖设备拆改工程
2、 工程地点、内容
1、 工程地点：北侧厂房二层仓储区
2、 工程内容：一台格瑞蓝牌燃气采暖设备的拆除及、重新安装，清除原有燃气支管路的封堵，设备安装完成后与燃气管道的对接安装。
3、 承包方式：
乙方按合同价承包，包工包料、包进度、包质量。
4、 工期要求：2021年3月21日---2021年3月31日
5、 工程造价及付款方式
1、 工程造价：6000元（含专用税票4%）
2、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当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3000元，乙方做施工前的准备并入厂施工；工程完工经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后支付余款3000元整。
6、 工程结算依据
1. 合同价。
2. 甲方签字认可的设计变更。
7、 双方责任
1、 甲方负责施工前期的协调工作，负责乙方施工期间的用水、用电。
2、 甲方负责乙方施工期间的厂房内工作面清理，带气作业期间停工、停产的配合。
3、 乙方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保证施工质量的合格。
4、 乙方进厂施工期间接收甲方监督和管理，严格遵守甲方入场须知要求。
5、 乙方施工期间，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范施工，由于乙方原因发生的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如乙方对事故的处理未经甲方验收合格，甲方有权拒付工程进度款，由此造成返工浪费，均由乙方自理。
6、 工程竣工后，乙方对工程实行无偿保修，自竣工日期算起，【】个月为保修期。
8、 竣工验收
	乙方应书面提出工程竣工验收申请，甲方在接到验收申请后，应于3日内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如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期验收，需提前通知乙方。
9、 违约责任
1、因甲方或乙方不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而使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方应承担合同价款10% 的违约金。乙方施工质量达不到设计和规范要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赔偿相应损失。
2、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期完工，每延期一天扣乙方施工费200元。因扫障等原因受阻造成工期延长，不扣乙方延误工期费。
10、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应及时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11、 其他事项
1、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双方盖章签字后有效，至合同约定事宜结束后自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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